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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司法院院長賴○敏係繼任前院長賴○

照之大法官並為院長之任期，應已於 100 年

9 月 30 日屆滿，惟其仍續任至今，並與該院

秘書長林○芳授由大法官書記處以新聞稿之

方式宣稱，該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牴觸憲

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疑有逾越

大法官會議釋憲權限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司法院前院長翁○生及賴○照於 92 年 10 月 1 日任

大法官，任期分別為 4 年及 8 年。翁岳生大法官並為院

長，於 96 年 9 月 30 日任期屆滿，由賴○照於 96 年 10

月 1 日接任院長。惟賴○照院長於 100 年 9 月 30 日大法

官任期屆滿前之 99 年 7 月 18 日因故請辭院長職位獲

准。由謝○全副院長代理院長迄 99 年 10 月 13 日賴○敏

任院長止。謝○全原大法官任期為 8 年，於 100 年 9 月

30 日屆滿，並於 96 年 10 月 1 日任副院長，亦於 99 年

10 月 13 日退職
1
，並由蘇○欽任副院長。 

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宋○蒼 101 年 11 月 15 日到院陳

訴現任司法院長賴○敏係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

項規定，自 99 年 10 月 13 日遞補賴○照大法官並為院長

之任期，應於 100 年 9 月 30 日任期屆滿。惟賴院長仍續

任至今，並授由大法官書記處以新聞稿之方式宣稱，該

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

之規定，依憲法優位原則，不得再予適用，疑有逾越大

法官會議釋憲權限等語。案經本院輪派調查，經向司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、總統 99 年 9 月 24 日咨文載：「大法官並為副院長謝 0 全呈請辭職」。惟因謝 0 全代理院長

迄 99 年 10 月 13 日賴 0 敏任院長止，總統 99 年 10 月 8 日任命令載：「司法院大法官並為

副院長 0 在全已准退職，應已免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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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函詢該院院長任期是否採遞補任期制等相關疑義；並

向總統府調閱總統於 99 年提名賴○敏及蘇○欽為大法

官並為司法院正、副院長，咨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咨

文文件；嗣於 102 年 3 月 20 日請司法院副秘書長姜○

脩、司法行政廳廳長黃○忠、大法官書記處處長吳○宋、

副處長劉○芬等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說明。茲調查竣事，

謹臚陳調查意見如后： 

一、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有關大法官出缺繼任

人遞補任期規定與 86 年增訂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

第 2 項關於 92 年 10 月起就任之大法官任期 8 年且個

別計算規定扞格問題，司法院自 91 年起 3 次向立法

院提出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修正草案，均因立

法委員任期屆至，法案審議不連續而擱置，迄今仍未

完成修法程序，致生爭議，洵屬憾事： 

(一)按 86 年 7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

第 2 項及第 3 項分別明定：「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

年，不分屆次，個別計算，並不得連任。但並為院

長、副院長之大法官，不受任期之保障。」、「中

華民國 92 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，其中 8 位大法官

，含院長、副院長，任期 4 年，其餘大法官任期為

8 年，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。」又 46 年 12 月 13

日修正施行之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

大法官出缺時，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

止。」81 年 11 月 20 日修正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時

，移列第 3 項。該項大法官繼任人遞補任期規定與

前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不分屆次，個別計

算之大法官任期規定扞格，致引發有關 92 年 10 月

1 日以後就任之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及大法官任期

究有無繼任人遞補任期之爭議。 

(二)陳訴人於 101 年 11 月 15 日到院陳訴書及其後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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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，主張現任司法院賴院長任期應依據司法院

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採遞補任期制。理由略稱

： 

１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大法官交錯任期制之

規定，旨在經驗傳承、讓總統可提名半數大法

官，不依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遞補任

期制：「大法官出缺時，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

期屆滿之日止」，將造成多批大法官，可能出現

大法官同進同退之結果，使總統主導釋憲，壟斷

提名權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大法官

交錯任期制之規定。 

２、又司法院組織法於 90 年 5 月 23 日修正第 5 條，

於第 2 項：「大法官之任期，每屆為九年。」增

訂後段：「民國 92 年起總統提名任命之大法官，

其任期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。」，以便

與憲法增修條文相呼應。但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

第 3 項繼任人遞補任期之規定內容於 90 年 5 月

23 日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修正時，並未一併修正

變更，仍併列於第 3 項，益徵司法院組織法第 5

條第 3 項係繼任人任期之特別規定，與憲法增修

條文第 5 條第 2 項常態任期併列，並無所謂牴觸

問題。 

３、是大法官缺額有兩種情形，一為任期中辭職或其

他原因出缺，另為提名不足額或提名後未獲同意

時之缺額。前者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

繼任人遞補任期之規定：「大法官出缺時，其繼

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」後者則適用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常態任期制，並無牴

觸。 

４、總統 99 年 9 月 24 日華總一智字第 099100692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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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咨文提名賴浩敏時即清楚載明係遞補賴○照

任期中辭職之缺。是現任司法院長賴○敏係自 99

年 10 月 13 日遞補賴○照大法官並為院長之任

期，應於 100 年 9 月 30 日任期屆滿。 

５、至於 97 年間大法官缺額 5 名，僅 1 名係因任期

中辭職而出缺（彭○至大法官任任期屆滿前之 97

年 9 月 12 日轉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一職），依司

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遞補其任期者，自

應以原彭○至大法官任期屆滿之 100 年 9 月 30

日止。惟總統 97 年 9 月 19 日華總一智字第

9710064510 號咨文提名黃○榮、陳○、葉○修、

陳○生、陳○民為大法官，未敘明係何人任期中

出缺，自屬常態任期之提名咨文，至於其中 1 名

係繼任者未予敘明，顯為提名作業時之疏誤，要

難遽據為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與憲法增修

條文牴觸之依據。 

６、司法院於 101 年 5 月 1 日認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

第 3 項規定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牴

觸，有待日後修法云云。經查證迄並未提案送

修，究係「敬業精神不足、怠忽職守」亦或「輕

忽大法官及院長崇高名位」之重要性，亦或所謂

「有待日後修法」僅係欺騙人民之手法而已。事

實上依其法律專業知識，理應明知修法亦無法補

正其法源基礎。 

(三)就陳訴人所指現任司法院賴院長任期應依據司法

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，採繼任人遞補任期制

等相關疑義，綜據司法院 101 年 12 月 22 日所復，

暨該院姜副秘書長○脩等相關主管人員於 102 年 3

月 20 日到院說明，略稱： 

１、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文義，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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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後之新任大法官任期個別計算： 

(１)因其「個別計算」，且憲法增修條文並無有關

繼任之規定，爰於解讀及適用上，除依據憲法

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規定，92 年當年任命令

記載任期 4 年之 8 位大法官外，92 年以後每位

新任大法官之任期，自其就任時起計算 8 年。 

(２)92 年 10 月 1 日就任之彭○至大法官任期 8 年

，應於 100 年 9 月 30 日屆滿，惟彭大法官於

97 年 9 月 12 日轉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一職，

當時大法官缺額共計 5 名，其中 4 名為 96 年 9

月大法官任期屆滿經提名未獲同意之缺額，1

名為彭大法官所遺缺額。該 5 位大法官任命令

均記載任期之起迄為 97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

10 月 30 日，計 8 年。任命令並無指定其中何

位大法官為彭大法官剩餘任期之繼任人(見總

統府公報第 6826 期)。 

(３)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並為院長

、副院長之大法官，其任期應為一致性適用，

亦從新起算。惟因任期不受與其他大法官 8 年

保障之相同保障，是渠等任命令均未記載任期

之起迄日期(見總統府公報第 6945 期）。 

(４)各有關機關迄無提出關於大法官任期之不同

意見，可見憲法增修條文所定大法官任期「個

別計算」，為各有關機關共同認知。 

２、司法院自 91 年起 3 次提出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

第 3項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均因因立法委員任

期屆至，法案審議不連續而擱置迄今：  

(１)司法院組織法於 90 年 5 月 23 日經立法委員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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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大等提案
2
而修正部分條文。因當時第 6 屆大

法官仍在職(83 年 10 月 1 日至 92 年 9 月 30 日

)。為留該屆大法官任職之依據，司法院組織法

第 5 條全部條文仍予維持，而另於同條第 2 項

「大法官之任期，每屆為 9 年。」之後，增列

「民國 92 年起總統提名任命之大法官，其任期

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。」前述第 3 項

規定因此留存未刪，俾第 6 屆大法官有適用之

餘地。（亦即，第 6 屆大法官於 92 年 9 月 30

日任期屆滿卸任以前，倘有出缺，由總統提名

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者，仍適用第 5 條第 3 項

規定遞補任期計至該屆大法官任期屆至之 92

年 9 月 30 日止。） 

(２)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第三分組於 90 年 12 月 7

日第 8 次會議時，原認為符憲法增修條文第 5

條之規定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應予刪

除。惟因當時第 6 屆大法官仍在職（83 年 10

月 1 日至 92 年 9 月 30 日）。大法官黃○欽、賴

○照、謝○全三人係遞補林○賢（轉任司法院

秘書長）、城○謀（轉任法務部部長）、翁○生

（轉任司法院院長）三位大法官，經討論後，

認如刪除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規定將影響該屆

大法官權益。91 年 4 月 26 日司法院定位推動

小組第 32 次會議乃決定暫時維持該條文。 

(３)嗣評估修法諒於第 6 屆大法官退職後始克完成

，乃於 91 年 8 月 28 日提出司法院組織法修正

草案，建議刪除現行法第 5 條第 3 項「大法官

出缺時，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、立法院 89 年 10 月 21 日印發委員提案第 3233 號關係文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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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規定，以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所定

大法官任期「個別計算」之意旨，送請立法院

審議。因另涉司法院組織改造爭議，致當屆（

第 5 屆）立法委員任期屆至，仍未獲通過。 

(４)其後司法院復於第 6 屆、第 7 屆立法委員就任

後，分別於 94 年 8 月 28 日、97 年 5 月 16 日

分別提送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，建議刪除現

行法第 5 條第 3 項「大法官出缺時，其繼任人

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」規定，並送請立

法院審議。仍因立法委員任期屆至，法案審議

不連續而擱置迄今。 

(５)本屆立法委員自 101 年 2 月 1 日就任，但因司

法院組織法之修正涉及司法院定位問題，故本

次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將先由司法院定位小

組討論並做成結論，於近期再提修正草案送立

法院審議。（司法院 91 年、94 年、97 年提出修

法草案內容，詳參附件一） 

３、基於憲法優位原則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

任期「個別計算」之規定應優先於司法院組織法

第 5 條第 3 項「繼任人任期」之規定而適用： 

(１)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既規定 92 年起就

任之大法官任期「個別計算」，因此，92 年 10

月 1 日起之大法官無「繼任人」乃合理解釋。

從而，縱認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關於繼

任人之規定未及修正（刪除），於憲法優位原則

下，優先適用該憲法增修條文「個別計算」之

規定，亦屬當然。 

(２)是以，92 年 10 月起就任之大官任期屆至前離

職，新任大法官任期從新起計，並為院長副院

長之大法官，其為大法官之任期亦從新起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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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至於所稱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蘊涵

「交錯任期理念」，維繫關鍵在於提名及同意權

之如期行使；然難以要求二者能如期完成，乃民

主政治必然現象： 

(１)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既規定大法官之任

期均為 8 年，則理無「不同任期之大法官」出

現 (此處不含 92 年 8 位任期 4 年及中途離職之

大法官)。是本問題所述情形諒指嗣後可能發生

多位(逾 7 或 8 位以上)大法官之任期集中於同

一總統任內屆至，而致大法官提名過度集中於

該任總統之情形。 

(２)姑不論「不同任期之大法官」同進退之情形為

何，外界關於大法官任期交錯理念之美意，實

繫於大法官任期屆滿後提名權及同意權能如期

行使之常態，而非僅僅繫於非常態之大法官中

途離職遞補任期之計算。蓋以 92 年 10 月起計

，若每 4 年真能將大法官如期交錯更換 8 位或

7 位，均須以各次提名及同意權能如期行使為

前提。 

(３)目前法制，關於大法官之任命程序，僅於憲法

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由總統提名，立法

院行使同意權，此外別無其他法令對於總統提

名權及立法院同意權之行使時機或時限有所規

範。則舉凡遲未提名，或行使同意權未通過，

或甚至遲未行使同意權之狀態，均可能造成任

期交錯難以如期實現之情形。 

(４)基於民主議會政治之必然性，提名及同意權之

行使並非基於一人之意志，是如有遲遲未能通

過完成之情形，亦在所難免。因此縱有「遞補

任期制」之規定，亦難以避免因提名及同意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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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拖延之結果，而有集中於某屆總統之局面

。 

(５)過去發生同意權行使未通過、遲未提名之例，

足以為證。96 年立法院不同意 4 位大法官被提

名人，總統(陳水扁)亦未即時補提名，致大法

官缺額 4 人達 1 年，及至 97 年 10 月間，始由

總統（馬英九）提名另 4 人並經立法院同意。 

(四)經查大法官任期之相關學說論述如下： 

１、有關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是否牴觸憲法增

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乙節，學說有採肯定見解認

為：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：「大法官

出缺時，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」

此項規定明顯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「不

分屆次，個別計算」之規定不符，至少在大法官

因個人因素（如辭職、去世等），於任期中出缺

的情形，應無再繼續適用之可能（參見林子儀、

葉俊榮、黃昭元、張文貞編著，憲法權力分立，

2008.9 二版，頁 52）。按此觀點，司法院稱，於

憲法優位原則下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應

不予適用之見解，尚非無據。 

２、另就陳訴人所指大法官「交錯任職理念」，大法

官陳新民於其憲法著作說明：92 年起實施之大法

官任期分為常態及特例，屬於特例者為 92 年提

名的大法官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規

定，其中 8 位（含正、副院長）任期 4 年；屬於

常態者，其餘 7 位任期 8 年。惟 92 年以後之大

法官，除並任正、副院長不受任期保障外，其餘

13 名任期為 8 年。這個特例（4 年）設計，主要

希望以後每位總統能有提名一半大法官之機

會；同時新舊任大法官並列也有經驗傳承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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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（參見陳新民著，憲法學釋義，2005.8 修訂

五版，頁 676）。 

(五)末依現行總統提名及任命大法官之實務作業： 

１、實務運作結果，92 年 10 月以後就任之大法官（含

院長、副院長），現今仍在任者，依據司法院提

供資料，顯示計有 4 種不同就任期間，並非僅為

2 批大法官每隔 4 年任期交錯： 

(１)96 年 10 月就任者：林○堯、池○明、李○山

、蔡○遊。 

(２)97 年 11 月就任者：黃○榮、陳○、葉○修、

陳○生、陳○民。 

(３)99 年 10 月就任者：賴○敏、蘇○欽。 

(４)100 年 10 月就任者：陳○玉、黃○君、羅○發

、湯○宗。 

２、依總統提名咨文及任命令之記載內容，除 92 年

任命之大法官（含院長、副院長）載明任期外，

其後提名及任命之大法官，並為正、副院長之大

法官（如賴○照、謝○全、賴○敏、蘇○欽）均

未載任期，其餘大法官之任期，載明與未載明者

均有，作法不一。 

３、此外，總統提名大法官咨文內均明載提名依據係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，並無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

5 條第 3 項大法官繼任人任期遞補規定者。（92

年以後總統提名咨文及任命令，詳參附件二） 

４、是總統 99 年 9 月 24 日提名大法官並為院長、副

院長咨文係載：「司法院大法官賴○照前已請辭

院長職務，業經令免，嗣與大法官並為副院長謝

○全呈請辭職，均予照准。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

第 5 條規定，提名賴○敏為司法院大法官並為院

長，蘇○欽為大法官並為副院長，咨請  貴院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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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復後任命。」並非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

第 3 項規定，且就該咨文之說明內容亦未見陳訴

人所稱賴院長○敏係遞補賴院長○照之任期。 

(六)綜上，有關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大法官

繼任人遞補任期規定與 86 年增訂之憲法增修條文

第 5 條第 2 項關於 92 年 10 月起就任之大法官任期

個別計算規定，司法院認有扞格，自 91 年起曾 3

次向立法院提出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修正草

案，均因立法委員任期屆至，法案審議不連續而擱

置，迄今仍未完成修法程序，致生爭議，洵屬憾事

。又本院非司法院組織法之主管機關，亦非釋憲機

關，二法間究有無扞格問題之解釋，尚非屬本院職

權範圍；而司法院對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

項規定之解釋，亦非明顯不可採。倘陳訴人仍認司

法院等機關就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等相

關法律之解釋適用有違憲之疑義，得依司法院大法

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規定，聲請解釋。 

二、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主管機關之職權，有權解釋適用

所主管之法令，爰主張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

項關於大法官出缺繼任人任期之規定，雖未被宣告違

憲或修正，但基於憲法優位原則，應不予適用，並由

其幕僚單位大法官書記處擔任司法院新聞稿之內部

發稿單位，以該院名義發布新聞稿澄清相關疑義，尚

難謂不當；陳訴人指稱該院院長及秘書長違法越權，

無視大法官會議釋憲權及立法院之立法權等情，尚屬

誤解： 

(一)憲法第 78 條規定：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

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。」憲法第 171 條規定：「（

第 1 項）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。（第 2 項）法律

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由司法院解釋之。」



12 

 

憲法第 173 條規定：「憲法之解釋，由司法院為之

。」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4 條規定：「（第

1 項）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左：一、關於適用

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。二、關於法律或命令，有無

牴觸憲法之事項。三、關於省自治法、縣自治法、

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。（第 2 項）

前項解釋之事項，以憲法條文有規定者為限。」另

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

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一、中央或

地方機關，於其行使職權，適用憲法發生疑義，或

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爭

議，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

…」是依憲法第 78 條規定，解釋憲法之職權，固

專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。惟行政機關依法行政，本

於權責，得先就所主管之法令規定加以解釋及適用

。如有機關認相關法令之適用有牴觸憲法疑義，得

循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定程序，聲請司法院

大法官解釋。 

(二)司法院就臺灣臺北地院法官洪○花、真理大學法律

系副教授吳○欽、律師黃○穎於 101 年 5 月 1 日在

司法院門口召開記者會指稱該院院長任期應採「遞

補任期制」等情，於當日即發布新聞稿說明有關該

院院長任期，略以：按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

2 項規定「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，不分屆次，個

別計算」，依憲法優位原則，其他與此憲法增修條

文牴觸之法律自不得再適用。因此，原司法院組織

法第 5 條第 3 項：「大法官出缺時，其繼任人之任

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」之規定，因與上開憲法

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意旨不符，不得再予適用，

並有待日後修法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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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陳訴人則針對該司法院新聞稿指稱，司法院組織法

第 5 條第 3 項遞補任期規定，在未經大法官會議解

釋牴觸憲法增修條文不予適用之前，為有效施行之

法律，司法院院長不知迴避，授權大法官書記處恣

意解釋，發布新聞稿宣稱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

3 項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不再適

用等情，係違法越權，恣意解釋，混淆視聽，拒絕

法律之適用，無視大法官會議釋憲權及立法院之立

法權等語。 

(四)陳訴人就前開司法院 101 年 5 月 1 日新聞稿之質疑

，綜據司法院 101 年 12 月 22 日所復暨該院姜副秘

書長○脩等相關主管人員 102 年 3 月 20 日到院說

明，摘要如下：  

１、依憲法規定，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之職權，

專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。又國家機關依法行政，

本於權責，應先就所適用之法規加以解釋及適

用，此乃國家機關行政權之作用。如有進一步之

疑義或爭議，始得循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

定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關法令有無違

憲。 

２、關於 92 年 10 月以後就任大法官之任期，司法院

基於司法行政權作用，得就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

第 3 項有關大法官任期之規定，依照憲法意旨加

以解釋及適用。 

３、審判上，聲請釋憲，方停止審判；行政機關對於

其主管法令本可解釋適用。二者有別。本案係司

法行政機關在解釋所主管之司法院組織法，而非

解釋憲法。 

４、行政機關對主管法令是否牴觸憲法，有第 1 次之

解釋權。如有明顯牴觸憲法，則應遵守憲法優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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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。 

５、依上述，洪○花法官等於 101 年 5 月 1 日召開記

者會，質疑現任司法院大法官並為院長之任期，

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權之作用，即於當日以「司

法院新聞稿」方式，由司法院公共關係室對外發

布，說明該院適用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相關法規

之情形，以釋外界對大法官任期之質疑。 

６、又前開 101 年 5 月 1 日新聞稿係「司法院」之新

聞稿，並非職司一般行政事項之幕僚業務單位之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之新聞稿。是大法官書記處

依司法院內部各單位事務分配及分層負責規

範，擔任該司法院新聞稿內部發稿單位，以方便

媒體聯絡，諒無不當。 

(五)查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明定 92 年起就任之

大法官「任期 8 年，不分屆次，個別計算」。司法

院因確信該院主管之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所

定大法官出缺繼任人遞補任期制，有牴觸前開憲法

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形，爰自 91 年起 3 次向立

法院提出修正草案，建議立法院審議刪除之，尚屬

實情；嗣為釋明輿論對於該院院長任期之質疑，即

本於司法行政主管機關之職權，授由幕僚單位大法

官書記處擔任新聞稿內部發稿單位，並以該院名義

於 101 年 5 月 1 日發布新聞稿澄清，認為現行司法

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關於大法官出缺繼任人任期

之規定，雖未被宣告違憲或修正，基於憲法第 171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」之憲法

優位原則，應不予適用等情，即難認有違失。 

(六)綜上，本案並無機關適用憲法發生疑義，或因行使

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。司

法院本於司法行政主管機關職權，有權解釋適用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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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第 3 項關於大法官出缺繼任

人任期之規定，則該院授由司法院幕僚單位之大法

官書記處擔任新聞稿內部發稿單位，以司法院名義

發布新聞稿澄清，尚難認失當。陳訴人指稱司法院

院長及秘書長，授權大法官書記處恣意解釋，拒絕

法律之適用，係違法越權，無視大法官會議釋憲權

及立法院之立法權等語，尚有誤解。 

調查委員：沈美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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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司法院 91、94、97 年提送司法院組織法第 5 條修

正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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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92 年 10 月以後就任迄今之大法官總統咨文及任命

令 

時序 總統咨 總統任命令 備註 

一 92 年 5 月 21 日 

華 總 一 智 字 第

09210000630 號 

 

司法院第六屆大法

官任期於本年十月

二日屆滿。茲依據

憲法增修條文第五

條規定，提名翁岳

生、城仲模、王和

雄、余雪明、林永

謀、曾有田、楊仁

壽、廖義男等八位

為大法官，任期四

年。並以翁岳生為

院長、城仲模為副

院長；林子儀、法

治斌、徐璧湖、許

玉秀、許宗力、彭

鳳至、賴英照等七

位為大法官，任期

八年。咨請  貴院

同意見復後任命。 

 

總統陳水扁 

92 年 9 月 18 日 

 

特任翁岳生為司法

院大法官並為院長

、城仲模為大法官

並為副院長、王和

雄、余雪明、林永

謀、曾有田、楊仁

壽、廖義男為大法

官，任期四年。 

特任林子儀、徐璧

湖、許玉秀、許宗

力、彭鳳至、賴英

照、謝在全為司法

院大法官，任期八

年。 

 

總統陳水扁 

92 年 8 月

20 日總統

咨另以被

提名人法

治斌病故

，提名謝在

全為大法

官，任期八

年。 

二 96 年 8 月 31 日 

華 總 一 智 字 第

09610047581 號 

 

民國九十二年任命

任期四年司法院大

法官，含院長、副

院長，任期於九十

96 年 9 月 29 日 

 

特任賴英照為司法

院大法官並為院長

、謝在全為大法官

並為副院長。 

特任林錫堯、池啟

明、蔡清遊、李震

葉賽鶯、劉

幸義、許志

雄、葉俊榮

等 4 位大

法官未通

過立法院

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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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九月三十日屆

滿。茲依據憲法增

修條文第五條規定

，提名九十二年任

命任期八年大法官

賴英照為院長、謝

在全為副院長；葉

賽鶯、林錫堯、池

啟明、蔡清遊、劉

幸義、李震山、許

志雄、葉俊榮等八

位為大法官，咨請

貴院同意見復後任

命。 

 

總統陳水扁 

山為司法院大法官

。 

 

總統陳水扁 

三 97 年 9 月 19 日 

總 華 一 智 字 第

0970064510 號 

 

查司法院大法官現

有缺額五名，茲依

據憲法增修條文第

五條規定，茲提名

黃茂榮、陳敏、葉

百修、陳春生、及

陳新民為司法院大

官。咨請  貴院同

意見復後任命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97 年 10 月 9 日 

 

特任黃茂榮、陳敏

、葉百修、陳春生

、陳新民為司法院

大官。任期均自中

華民國 97年 11月 1

日起至 105 年 10 月

31 日止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97 年 9 月

彭鳳至大

法官轉任

。 

四 99 年 9 月 24 日 

總 華 一 智 字 第

09910069251 號 

 

司法院大法官賴英

照前已請辭院長職

99 年 10 月 8 日 

 

司法院大法官並為

副院長謝在全已准

退職，應予免職。 

司法院大法官賴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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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業經令免，嗣

與大法官並為副院

長謝在全呈請辭職

，均予照准。茲依

據憲法增修條文第

五條規定，提名賴

浩敏為司法院大法

官並為院長，蘇永

欽為大法官並為副

院長，咨請  貴院

同意見復後任命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照已准辭職，應予

免職。特任賴浩敏

為司法院大法官並

為院長、蘇永欽為

大法官並為副院長

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五 100 年 4 月 13 日 

總 華 一 智 字 第

10010025820 號 

 

司法院徐大法官璧

湖、林大法官子儀

、許大法官宗力、

許大法官玉秀任期

於本（100）年 9 月

30 日屆滿。茲依據

中華民國憲法增修

條文第五條規定，

提名陳碧玉、黃璽

君、羅昌發、湯德

宗等 4 位為大法官

，咨請  貴院同意

見復後任命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100 年 6 月 17 日 

 

特任陳碧玉、黃璽

君、羅昌發、湯德

宗為司法院大法官

。 

任 期 自 中 華 民 國

100 年 10 月 1 日至

108 年 9 月 30 日止

。 

 

總統馬英九 

 

 


